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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88) 
 

公告 
 

涉及注資入新奥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之 

關連交易 
 

注資入新奥財務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新奥(中國)、蚌埠新奥燃氣、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及新奥能源

貿易(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與新奥控股投資訂立增資協議。根據增資協議，新奥(中國)、新奥能源

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同意以現金合共人民幣 500,000,000 元認購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新奥財務額外增加之註冊資本。注資並非按新奥財務現有股東各自持有之

股權比例進行。注資完成後，本公司全資或非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新奥財務之股權將由 100%攤薄至

91%（本公司於新奥財務之實益權益將從 97%攤薄至 89.5%），而新奥控股投資於新奥財務之股權

則由零增至 9%。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 條，上述攤薄本公司於新奥財務之權益將被視為本公司出

售其持有新奥財務之權益。注資完成後，新奥財務之總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500,000,000 元增至

人民幣 1,000,000,000 元，而新奥財務將仍是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新奥控股投資由王先生及趙女士實益全資擁有，彼等合共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 EGII 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而 EGII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30.11%。因此，按照上市規則之涵義，新奥控股投資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故此，新奥控股投資根據增資協議作出的注資構成上市規則所指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 
 

由於按照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新奥控股投資根據增資協議作出注資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因此，上述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2 
 

 

緒言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新奥(中國)、蚌埠新奥燃氣、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及新奥能源

貿易(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與新奥控股投資訂立增資協議。根據增資協議，新奥(中國)、新奥能源

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同意以現金合共人民幣 500,000,000 元認購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新奥財務額外增加之註冊資本。注資並非按新奥財務現有股東各自持有之

股權比例進行。注資完成後，本公司全資或非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新奥財務之股權將由 100%攤薄至

91%（本公司於新奥財務之實益權益將從 97%攤薄至 89.5%），而新奥控股投資於新奥財務之股權

則由零增至 9%。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 條，上述攤薄本公司於新奥財務之權益將被視為本公司出

售其持有新奥財務之權益。注資完成後，新奥財務之總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500,000,000 元增至

人民幣 1,000,000,000 元，而新奥財務將仍是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增資協議 
 

增資協議 
 

增資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訂約方 
 

(1)新奥(中國) 

(2)蚌埠新奥燃氣 

(3)新奥能源物流 

(4)新奥燃氣工程 

(5)新奥能源貿易 

(6)新奥控股投資 
 

注資 
 

於本公告日期，新奥財務有四名股東，即新奥(中國)、蚌埠新奥燃氣、新奥能源物流及新奥燃氣

工程(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分別持有新奥財務註冊資本之 70%、10%、10%及 10%。以下公司架

構圖表說明注資前新奥財務的現行股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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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資並非按新奥財務現有股東各自持有之股權比例進行。四名現有股東之中，新奥(中國)、新奥

能源物流及新奥燃氣工程同意認購新奥財務之額外註冊資本，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100,000,000 元

(以等額美元支付)、人民幣 140,000,000 元及人民幣 40,000,000 元，而蚌埠新奥燃氣則按照新奥財

務之公司章程放棄參與是次注資的權利，故此不會認購新奥財務之任何額外註冊資本。此外，新

奥能源貿易（本公司间接全資附屬公司）亦同意認購新奥財務額外增加之註冊資本人民幣

130,000,000 元。 
 

新奥控股投資已同意認購新奥財務額外增加之註冊資本人民幣 90,000,000 元。 
 

下表說明緊接注資完成前後新奥財務註冊資本及持股情況之變動，及按照注資須注入的金額： 

 

 

 

 

 

股東 

注資前  注資金額 

 

(人民幣) 

 注資後 
 

註冊資本(人
民幣) 

  

權益百分

比 

(%) 
 

   

註冊資本 

(人民幣) 

  

權益百分

比 

(%) 
 

新奥(中國) 
 

350,000,000  70  100,000,000(
註 1) 

 450,000,000 

(註 2) 
 

 45 

蚌埠新奥燃氣 
 

50,000,000  10  0  50,000,000  5 

新奥能源物流 
 

50,000,000  10  140,000,000  190,000,000  19 

本公司 

新奥(中國) 
蚌埠新奥燃

氣 

新奥能源物

流 
新奥燃氣工程 

100% 100% 100% 70% 
 
(間接權益) 
 

(間接權益) (間接權益) 

新奥財務 

7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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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燃氣工程 
 

50,000,000  10  40,000,000  90,000,000  9 

新奥能源貿易 
 

0  0  130,000,000  130,000,000  13 

新奥控股投資 0  0  90,000,000  90,000,000  9 

 

總計: 

 

500,000,000 

  

100 

  

500,000,000 

  

1,000,000,000 

  

100 

 

註： (1)新奥(中國)將按注資以美元注入資本，支付的美元金額將等同人民幣 100,000,000 元。 

 (2)新奥財務的註冊資本有總計人民幣 450,000,000 元由新奥(中國)於注資完成時提供，其

中，人民幣 100,000,000 元將以美元提供，其餘人民幣 350,000,000 元則已經以人民幣支付。 
 

注資完成時，新奥財務之總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500,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幣 1,000,000,000 元，

屆時新奥財務仍然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注資完成後，新奥財務之註冊資本將分別由

新奥(中國)、蚌埠新奥燃氣、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持有

45%、5%、19%、9%、13%及 9%。 
 

下圖說明緊隨注資完成後新奥財務之股權架構。 
 

 
 

新奥(中國)、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各自之注資金額，乃

按公平原則磋商，並按照新奥財務之資本需求、中國相關法規要求、新奥財務之業務增長及發展、

各方財務資源以及下面提到的利潤分享安排而釐定。 
 

本公司 

新奥(中國) 
蚌埠新奥燃

氣 

新奥能源物

流 
新奥燃氣工程 

100% 100% 100% 70% 

(間接權益) 

 

(間接權益) (間接權益) 

新奥財務 

45% 5% 19% 9% 

新奥控股投

資 

新奥能源貿

易 

100% 

(間接權益)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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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中國)、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及新奥能源貿易（均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之注資金額

將來自各自本身之內部資源。 
 

付款方式 
 

在注資中，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將以人民幣現金注資，

而新奥(中國)則以美元現金注資，各方須於簽署增資協議後 90 個營業日內支付有關款項。 
 

注資完成條件 
 

完成注資附帶若干條件，其中包括(i)新奥財務之股东通過決議案批准注資；(ii)增資協議訂約各方

取得內部批准進行增資協議項下的交易；(iii)增資獲有關中國當局（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銀監會及與

商業登記管理有關之機關）批准或註冊，及根據適用法律完成注資所須的程序；及(iv)遵守上市規

則下之有關要求，包括公告要求。 
 

利潤分享 

根據增資協議，在注資前新奧財務形成的利潤應由新奧財務原有股東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即新奧

中國、蚌埠新奧燃氣、新奧能源物流和新奧燃氣工程按照 70%、10%、10%和 10%的比例分享）。

新奧財務注資後形成的利潤應由增資後新奧財務股東按照新的持股比例分享。 
 
 

有關新奥財務之資料 
 

新奥財務現時之主要業務為向本集團成員單位但非向其他方提供財務服務，包括以下各項： 
 

(1) 辦理財務和融資顧問、信用鑒證及相關之諮詢、代理業務； 
 

(2) 實現交易款項之收付； 
 

(3) 經批准之保險代理業務； 
 

(4) 辦理委託貸款； 
 

(5) 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 
 

(6) 辦理內部轉賬結算及相應之結算、清算方案設計； 
 

(7) 吸收存款；及 
 

(8) 辦理貸款及融資租賃。 
 

新奥財務乃獲中國銀監會批准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责任非銀行金融

機構，受中國銀監會監管。新奥財務之經營活動受中國銀監會規範及監管。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按照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新奥財務

有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總額約人民幣 554,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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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奥財務按照中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其成立日期)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經審核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純利以及經審核除稅及非經常

性項目後之純利分別為人民幣 28,534,563.17 元及人民幣 21,400,922.3 元。根據新奧財務按照中國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

未經審核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純利以及以及經審核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之純利分別為人民幣

43,880,775.87 元及人民幣 32,847,967.43 元。根据增资协议，在注資前新奧財務形成的利潤（根據

審計和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預計為 5400 萬人民幣）應由新奧財務原有股東按照持股比例享有（即

新奧中國、蚌埠新奧燃氣、新奧能源物流和新奧燃氣工程按照 70%、10%、10%和 10%比例分享），

因此，新奧控股投資應無權分享新奧財務的這部分利潤。 
 
 

上市規則之涵意 
 

新奥控股投資由王先生及趙女士實益全資擁有，彼等合共擁有本公司控股股東 EGII 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而 EGII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30.11%。因此，按照上市規則之涵義，新奥控股投資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注資完成後，本公司全資或非全資附屬公司所持有之新奥財務股權將由 100%攤薄

至 91%（本公司於之實益權益將由 97%攤薄至 89.5%），而新奥控股投資於新奥財務之股權將由

零增至 9%。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 條，上述攤薄本公司於新奥財務的權益將被視為本公司出售其

持有新奥財務之權益。因此，新奥控股投資根據增資協議作出的注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按照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新奥控股投資根據增資協議作出注資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 5%，因此，上述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之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

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訂立增資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根據適用之中國法律及規定以及新奥財務公司章程，新奥財務現時只能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財

務服務。注資完成後，新奥控股投資將成為新奥財務之成員公司，根據財務服務協議，新奥財務

可向新奥控股投資成員提供若干財務服務。于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新奧控股投資與新奧財務簽

署了有條件的金融服務協定，据此新奧財務應向新奧控股投資成員按照正常商业条款提供若干金

融服務（包括財務和融资顧問、信用鑒證及相關之諮詢、代理服務；結算服務以及方案設計、保

險代理服務、辦理委託貸款以及存款服務），新奧控股投資按照增資協定在完成資金注入後可以

選擇新奧財務提供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協定下的交易按照 14A.33（2）規則屬於豁免的持續性

關聯交易。 

 

注资连同新奥财务向新奥控股投资成员提供财务服务预期将加强新奥财务之资本基础、扩大新奥

财务之客户群，并且促使新奥财务业务增长、提高其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时之议价能力、从规模

经济中降低融资及提供其他财务服务之成本，最终将提高新奥财务之盈利能力。注资将进一步改

善新奥财务之资本实力及抗风险能力。 

 

董事會意見 

 

增資協議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經考慮該等協議之條款以及新奥財務之內控及風險管理系統後，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條款屬

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之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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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的清潔能源分銷商之一。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在中國進行燃氣管道連接、管道

燃氣銷售、車用加氣站的興建及運營、瓶裝液化石油天然氣的分銷及燃氣用具的銷售。 

 

有關新奥控股投資之資料 

 

新奥控股投資成員主要從事能源化工、文化旅遊及智能能源業務。新奥控股投資成員能源化工業

務致力於利用中國之常見煤炭儲量，生產比傳統燃煤方式更清潔、釋放更少污染物之燃料。新奥

控股投資成員之文化旅遊業務分支定位為集文化創意、休閒旅遊及能效地產開發於一體之企業集

團，以為客戶提供健康生活服務為目標，致力提倡低碳生活。新奥控股投資成員智能能源業務致

力於節能環保，向客戶提供智能、低碳及綜合清潔能源解決方案服務。 

 

概要 

 

由於新奥控股投資由王先生（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及趙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王先生之

配偶）實益全資擁有，王先生及趙女士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中涉及重大利益，且彼等已就

批准注資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投棄權票。除上述者外，其他董事概無於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

中涉及重大利益。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義： 

 

「蚌埠新奥燃氣」 指 蚌埠新奥燃氣有限公司，於中國成立之有限責任公司，

並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注資」 指 新奥（中國）、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氣工程、新奥能

源貿易及新奥控股投資注資入新奥財務之註冊資本，總

額為人民幣500,000,000元 

 

「增資協議」 指 新奥（中國）、蚌埠新奥燃氣、新奥能源物流、新奥燃

氣工程、新奥能源貿易、新奥控股投資及新奥財務於二

零一三年一月四日就注資訂立之增資協議，有關詳情概

述於本公告上文 

 

「中國銀監會」 指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 指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獲豁免

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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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GII」 指 ENN Group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本公司控

股股東，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30.11% 

 

「新奥控股投資」 指 新奥控股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新奥控股投資成員」 指 新奥控股投資及其附屬公司 

 

「新奥（中國）」 指 新奥（中國）燃氣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新奥能源物流」 指 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新奥能源貿易」 

 

 

 

「新奧財務」 

 

指 新奥能源貿易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並為本公司间接全資附屬公司 

 

新奧財務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並為本公司间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新奥燃氣工程」 指 新奥燃氣工程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集團」 

 

「香港」 

 

「上市規則」 

 

 

「王先生」 

指 

 

指 

 

指 

 

 

指 

公司及附屬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證券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 

 

王玉鎖先生，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連同其配偶趙女

士持有EGII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趙女士」 指 趙寶菊女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連同其配偶王先生持

有EGII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人民銀行」 指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不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行政區及台灣 

 

「聯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http://www.pbc.gov.cn/


9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王冬至先生 

首席財務官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列人士組成： 

 

執行董事： 

王玉鎖先生（主席） 

張葉生先生（首席執行官） 

趙金峰先生 

于建潮先生 

趙勝利先生 

王冬至先生(首席財務官) 

 

非執行董事： 

趙寶菊女士 

金永生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王廣田先生 

嚴玉瑜女士 

江仲球先生 

張綱先生 

 
 


